石家庄市农业机械化管理处部门职责及

决算单位构成

  一 、市农机化管理处主要职能

   1．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有关农业和农村工作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研究制定农业机械化发展战略、规划、政策，负责指导农机产业结构调整并组织实施；

2．负责制定全市农业机械化科技发展规划；组织重大农机科研课题的技术攻关和重大科研成果的试验推广；指导全市农机培训教育工作；

3．负责全市农机执法工作，贯彻中央、部、省各项农机法规条例，完善并落实农机执法责任制；抓好各种农业机械的使用监督、安全监理和维修；做好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等农用机械车辆的管理；

4．负责全市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利用及转化工作；


5．负责指导协调全市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，培育发展各种类型农机中介服务组织；

6．负责全市农机化信息网络建设及统计工作，为市政府领导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；

7．负责农机系统组织人事、纪检等工作，抓好农机系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、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；做好干部的教育、培训、考察，提出任免意见等管理工作；负责农机系统下属事业单位的归口管理；
二、决算单位构成
     2015年度，纳入本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独立核算单位共 2 个，参公事业单位1个：石家庄市农业机械化管理处（机关）；事业单位1个：石家庄市农机监理站
